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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呼吁我省先行出台慈善事业条例

慈善重塑公信力
透明是唯一良方
本报记者 邢振宇

调研>>

慈善公开羞羞答答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我省
慈善事业也开始进行反思，寻求
出路。18日，记者在山东慈善网看
到，慈善公开被列在了显著位置，
点击进入发现，里面有从2011年1
月以来的所有捐赠记录。不过，根
据公开的捐赠目录，公开的只有
捐款日期、捐款人、捐款金额三项
内容，公众最为关注的使用情况
不在公开之列。

省政协委员、山东法策律师

事务所主任张法水认为，“郭美美
事件”让慈善机构信誉受到极大
影响，而失信就像一剂毒药，市民
不仅会对慈善机构产生怀疑，更
会影响他们的善行。

参与提案调研的农工党山东
省委参政议政部部长于玲表示，

“郭美美事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我省慈善事业的募捐救助
能力。“调研中，不少市民表示对
慈善组织不信任的最主要原因是
不透明，不知道自己捐的钱到底
多少用到了慈善事业上。”

于玲表示，通过调研发现，一
些企业家或富人参与慈善事业热
情不高，不能简单地说是缺少爱
心，而是对慈善组织不信任。

提议>>

可先于国家制定法律

慈善组织究竟怎样才能走出
“信任危机”？省政协常委、农工党
山东省委副主委吕善勇认为，公
开透明是唯一的良方，而制约慈
善事业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
法律法规不健全。“我省慈善法制
规范还存有空白，在国家慈善法
颁布之前，我省可先行出台山东
省慈善事业条例。”

据了解，我国现有的唯一一

部和慈善有直接关系的法律是
1 9 9 9年颁布的《公益事业捐赠
法》。但对募款主体、捐赠人及慈
善组织权益、慈善组织及其行为
和管理等缺乏相应的规定。而我
省现有的慈善方面的规章层级又
太低，急需地方立法。

国家层面的慈善法虽未出
台，但江苏、湖南、上海、广东、北
京等地已经开始尝试。吕善勇建
议，应出台《山东省慈善事业条
例》，明确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
活动的程序和监督制度，规范细
化劝募、受赠、转赠、捐赠、受益
等行为的权利和义务，建立相应
的审计监督制度，规范慈善事业
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
定与转让、投融资、退出等行为，
对善款的来源和使用定期公开。

措施>>

引入第三方机构审计

如何更好地审计和监督慈善
机构？吕善勇认为，我省应建立多
元化的监督体系，包括政府监督、
社会舆论监督、民间评估机构监
督、公民个人监督等。“引入第三方
专业审计机构，对各级慈善机构进
行审计，定期公开审计结果。”

现行捐赠法缺乏公益性社会

捐赠的诉讼主体，即使有人诉讼
法院往往也不受理，从而使公益
性捐赠缺少社会和市民的监督。
为此，农工党山东省委在提案中
建议扩大诉讼的主体范围，知情
者可作为公益性诉讼主体。

我国慈善事业多为“官办”，
具有垄断地位，导致慈善事业效
率较低，制约了民间慈善事业的
发展。目前，不少地方已经尝试出
台地方法规，给民间慈善一定空
间。不少省政协委员建议，政府对
慈善机构进行改革，实现不同身
份的慈善机构走向平等竞争之
路。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和
民间慈善组织在法律上应该具有
同等的法律地位。

慈善事业不同于其他部门，
因为它汇集的是人们的爱心。凭
爱心捐助，更凭良心收支。为此，
农工党山东省委在提案中建议，
慈善机构要定期将募集款项、救
助活动及善款使用情况向社会公
开、公示，建立网站将救助对象逐
户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建立
全省基金会财务收支及资助项目
和捐款信息平台，新闻媒体定期
向公众发布有关信息，让慈善活
动在阳光下运行，使社会各界充
分了解，便于监督，增强市民对慈
善机构的公信度。

本报济南2月18日讯 (记者
张璐) 济南房管部门提供的数据
显示，2012年济南市同时在建的
保障住房数量将达到历史峰值，
仅2011年结转的公租房和廉租房
就超过2 . 3万套。如此庞大的开工
量，质量安全能有保障吗？18日，
其企业参与保障住房建设的一位
省政协委员拍着胸脯说，“济南保
障住房绝出不了豆腐渣工程！”

保障住房作为重要的民生工

程，其质量安全问题历来为社会
关注。2011年，国家史无前例下达
了1000万套保障住房的任务，在
各种级别的会议上，保障住房质
量问题更是被反复强调。而即便
如此，外省一些地方在2011年多
次被披露，保障住房竟然是豆腐
渣工程，严重的根本无法入住。

在接受采访时，省政协委员、
山东龙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剑拍着胸脯称，“我可以

说一句大话，济南保障住房、棚改
房绝对不会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绝对不会出现豆腐渣工程！”

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于
剑有切身感受，自从2007年开始，
于剑的建筑公司就参与济南保障
住房建设，目前他的公司参建的
三栋公租房还在施工中。

于剑坦言，“济南保障房建设
不好干，各级部门十分重视，视察
组三天两头到项目现场，监督、监

理小组更是常年驻扎。保障住房
还在招投标时就有‘保证施工质
量、保证施工安全、招投标透明、
保证建设工期’等几项严格规定。
仅建筑材料进场就有四五道把关
程序，假冒伪劣、不合格的建筑材
料根本进不了场。”

于剑表示，“在济南做保障房
工程要比一般的商品房累得多，
整个流程走下来，工程质量想不
过关都难。”

政协委员于剑拍胸脯：

济南保障房绝无“豆腐渣”

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18日上午召开，执勤武警查看入场委员的出席证。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郭美美事件”把红

十字会推到了聚光灯下

“炽烤”，也让慈善公益

事业陷入前所未有的信

任危机当中。公益慈善

组织如何重塑公信力，

成为今年省两会上的一

大热点。

农工党山东省委向

大会提交提案，建议我

省出台慈善事业条例，

引入第三方审计制度，

定期向社会公开，接受

社会监督。

2011年7月31日，中国
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
台正式上线，并首次公布数
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灾区
捐款的有关情况。首日平台
反映出的“捐赠数据频频出
错”，“善款使用情况过简”
等问题受到网友密切关注。
而同样的情况在我省部分
慈善机构也不同程度存在。

“我省也在公开慈善账
目，但光公开账目还不够，
还得让人看懂，否则就相当
于没有公开，更何谈监督？”
热心公益事业的市民卢先
生对记者说，形式大于内容
的公开不仅难以挽回失去
的信任，反而更让人反感。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是
第一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
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在接
受采访时曾表示，随着公众
认识的提高，将会对慈善事
业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慈
善的效率和效益问题。慈善
账目公开必须更加细化，让
公众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捐
款是否真正帮助到了想要帮
助的人，这样才能赢取信任。

本报记者 刘爽

账目不仅要公开

还要让人看懂

格头条链接<

因重度残疾无法参加
工作，不少残疾人只能参加
城镇居民医保。而城镇居民
医保只能享受住院费报销
优惠政策，且门规病种只有
7种重大疾病，比起城镇职
工医保规定的35种病种差
得太远。“希望在普惠基础
上给他们特惠。”18日下午，
省政协委员、济南市残联理
事长刘书笙在分组讨论时
为残疾人争取权益。

刘书笙表示，重度残疾
人多为无就业能力的弱势群
体，绝大部分参加的是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只
能享受住院费报销优惠政
策，对于门诊治疗费这种常
见病支出费用却不能报销。
所持医保卡也不能刷卡拿
药，在非住院治疗的常见病
就医中起不到任何作用。

此外，目前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办理门规的病种
只有7种，且都是重大疾病，
普通病种没有纳入其中。而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职工办理门规的病种有35

种，其中许多病种恰恰是重
度残疾人的常见病，如糖尿
病、脑梗塞、股骨头坏死病、
骨关节炎、脑萎缩等。

刘书笙建议，希望考虑
到重度残疾人群体的实际需
要，结合全省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坚持普惠加特惠原则，
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报销范围及门规病种，由政
府牵头，责成相关部门制定
具体实施办法，使全省参加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重
度残疾人，享受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同等待遇。

本报记者 刘爽

提升重度残疾人

医保待遇

格委员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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